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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前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永安林业公司”、“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消除前期非标事项说明如下： 

一、前期非标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永安林业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为 48,986.83 万元，已计提的坏账准备为 26,761.92 万元。其中子

公司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原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森源公司）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4,214.18 万元，已计提的坏账准备为

13,476.99 万元，计入 2019 年度信用减值损失的金额为 2,448.2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永安林业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应收

款账面余额为 15,345.90 万元，已计提的坏账准备为 10,671.31 万元。其中

福建森源公司应收设备转让款、材料款 2,307.81 万元、股权转让款 3,823.75

万元、员工借款及投标保证金 730.07 万元、往来款 123.33 万元已单项计提

的坏账准备为 4,468.90万元，计入 2019年度信用减值损失的金额为 2,217.30

万元。 

我们未能就上述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可收回金额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因而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金额

进行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二）商誉减值准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永安林业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原值

为 99,600.17 万元，其中 99,414.45 万元为 2015 年 9 月收购福建森源公司形



成。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永安林业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

将福建森源公司作为独立的现金产生单元，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其商誉进行减

值测试。 

截至 2019 年末，永安林业公司对合并福建森源公司形成的商誉累计已计

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97,517.06 万元。我们未能就永安林业公司上述计提的商

誉减值准备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而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此

项商誉减值准备金额进行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三）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福建森源公司累计违规对外担保金额为 1.79

亿元，永安林业公司未对该事项计提与担保责任相关的预计负债。我们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违规担保责任的承担对永安林业公司财务

报表的影响。 

（四）代理费支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福建森源公司存在多起诉讼事项涉及代理费

纠纷，2019 年度根据诉讼事项确认预计需支付的代理费金额 1,519.72 万元。

我们未能就代理费支出的完整性及依据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

确定该事项对永安林业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五）固定资产 

福建森源公司 2019 年度在进行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存在部分固定资产产

权已经被转移的情形，包括信息化工程和位于青岛的两处房产。被转移的固

定资产原值为 1,315.21 万元，净值为 832.84 万元。因相关经办人员已经离

职，被转移的具体原因和过程不详；同时该子公司并未收到任何转让对价。 

我们未能就上述固定资产被转移的原因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

而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被转移的固定资产进行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

整的金额。 

二、关于前期非标事项消除的说明 

上述前期非标事项全部来自于福建森源公司，针对上述非标事项，公司积极

采取措施，消除上述非标事项的影响，具体如下：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及 28 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福建森

源家具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2020 年 8 月 7 日，公司通过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

福建森源公司 100%股权。2020 年 10 月 15 日，宁波嘉林贸易有限公司摘牌取得

公司拟转让的上述股权，同日，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自 2020 年 11 月

1日起福建森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的专项说明》[致同专字（2021）第

351A014338号],认为随着福建森源公司的处置，前期非标事项已在 2020年末消

除，前期非标事项对永安林业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信息不再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前期非标事项已消除，如上述应收账款事项出现侵占

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将依法予以追偿，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特此说明。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